
地方财政

政府建广厦  寒士俱欢颜
——江西省赣州市政府多措并举解决百姓住房难

谢和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家住江西省赣江市城区的

双困（生活困难、住房困难）居民郭周

生，过去一家三口住在仅 10多平方米

的简易房里，妻子胡衍华腿有残疾，

夫妻俩都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过日

子，住新楼房对他们来说是作梦也不

敢想的事。廉租房制度实施后，他家

第一批搬进了5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

2007年 8月 10日中午，当江西省委

书记孟建柱前来赣州市廉租房小区调

研时，郭周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代表全体廉租房住户给省委书记送

上一面绣着“安居感谢好政策，幸福

不忘共产党”的锦旗。

近年来，经济欠发达的赣南革命

老区将解决百姓住房难问题作为执政

为民、关注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成

功地圆了众多困难群众的住房梦。

工作思路上注重一个“创”字

随着房价的一路飙升，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难的问题越来越成了各级

政府的一 块心病。在有限的财力支持

下，赣州市“四轮驱动”破解百姓住房

难题。

一是创新房租减免制度和建立直

管公房住宅廉租腾退机制，从制度上

使双困家庭住房得到保障。不但对直

管公房的困难群众实行租金减免，而

且将廉租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的双困家庭。目前，赣州市

中心城区已为 5092户困难家庭提供

廉租住房，年减免租金 1 00万元以上。

二是创新实物配租制度。为保障

困难群众住房权，2004 年起，赣州

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廉租住房建设，

并计划 5年内使廉租房的建设规模

达到 30万平方米，基本解决中心城

区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到

“十一五”末，全市廉租房规划总建筑

面积将达 87万平方米。

三是实施经济适用房制度。上世

纪 90 年代中期，赣州市中心城区结

合危旧房改造和新区开发，开创性地

进行了经济适用房建设，目前，共新

建了40 余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重

点解决了5300 余户拆迁户和中低收

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四是大 力开发“双控”房建设与

搞活住房二级市场。为了抑制房价

过快上涨，赣州市一方面加大普通

商品房建设，规定中低价位普通商

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实际竣工面

积不低于当年商品住房竣工面积的

60% ，五年内开发的商品房中 90 平

方米以下小户型必须达到 70%。另

一方面开放住房二级市场，减免普

通二手房交易税费，降低房产交易门

槛，从机制上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

创造条件。

政策落实上强调一个“惠”字

为确保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建

设工程的顺利进行，赣州市实施了一

系列惠及困难群众的倾斜政策。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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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用地上优惠。规定经济适

用房、廉租房建设用地均由政府按土

地收储价格划拨，享受比市政重点工

程建设更优惠的政策。同时在工程审

批程序上大开绿灯，做到特事特办。

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至本世纪

初，赣州市以每年不少于5万平方米

的建设规模，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的

审批进度。

二是在税费上优惠。全部免除报

建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

收费按标准下限减半缴纳，大大降低

了开发建设成本，由政府让利使困难

群众得到实惠。

三是价格优惠，由政府确定销售

价格。根据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与

困难群众的收入状况，2007年立项

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最高限价

定为 1358元 /平方米。

四是严格界定受惠对象。廉租房

租住者应是人均住房不足 6平米与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困难户，经济

适用房受惠对象界定为中低收入家

庭，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切实成为

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资金运作上活用一个“保”字

经济适用房属于微利性的公共保

障住房，考虑到老区财政资金紧张的

实际，也为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

节作用，赣州市财政采取“保而不包”

的原则，以“四两拨千斤”

的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经济适用房投资。市

财 政 先期投 入 2000万

启动资金用于征地、开发

等前期运作，经济适用

房的施工、建造仍由私

人建筑商承 包，通过合

同的形式约束其按政府

规定确保资金到位。

廉租房纯属于非营利性的公共财

政保障性住房，其资金来源主要以财

政预算为主，根据实际，赣州市财政

采取了动用拍卖土地收益、住房公积

金收益、财政担保借贷等多条渠道筹

集资金。

强化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资

金管理。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

资金单独设账，专户封闭运行，财政按

工程进度核付工程款。凡与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房建设无关的费用，一律不

得进入专户核报。由于市财政灵活筹

集资金，严把资金运作关，保障了中心

城区一、二期廉租房如期竣工，使困难

家庭顺利搬进了崭新的廉租房。

规划设计上讲究一个“实”字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赣州，要为

经济困难的百姓解决住房问题，既

要考虑政 府财政的实力，更要考虑

百姓的消费水平，在房屋的布局规

划与建筑结构设计上，必须根据困

难群众的实际量体裁衣。所以，赣州

市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规划设

计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一方面从民

生的大局考虑，将经济适用房、廉租

房地块规划在环境较好的居民区，

经济适用房户型设计为 80 平方米左

右，廉租房主要以中小户型的二室一

厅为主，每户建筑面积控制在 60 平

方米左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所有

户型都设计了独立的厨房、卫生间、

阳台。

同时，在小区内还设计了幼儿园、

超市等用房，完善小区配套功能。新

建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水、电、气、

门窗装修全部到位，不但经济适用，

而且价格、租金低廉，深受入住居民

的赞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完全达

到 ：造价不高水平高、面积不大功能

全、节约用地质量好、安全方便环境

美的效果。

住房分配上坚持一个“公”字

为确保真正的“双困户”优先享

受到政 府住房的保障，赣州市在住

房分配上，坚持做到“四 个公 开”，

即 ：公开分配对象的范围和条件、

公开分配的房源和户型、公开分配

的程序和过程、公 开困难户的经济

状况。然后再由需求户现场摇号分

配房号。由于整个分配过程做到了公

开、公正、公平，接受社会各界和媒

体的全程监督，社会反响很好。为掌

握工作的主动权，从今年五月中旬开

始，赣州市全面启动了经济适用住房

申购摸底调查工作，总共对 6574户

中低收入家庭进行了调查，并建立了

电子化个人收入记录台账。

由于住房分配严格依法依规、阳

光操作，真正使困难居民享受到了党

的政策阳光。居民刘大姐丈夫因车祸

去世，她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后来

刘大姐自己也遭遇了车祸，丢了工作。

看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给儿子一个

温暖而舒适的家庭环境，成为了刘大

姐最大的心愿，得知自己具备经济适

用房申请条件之后，她打心眼里对党

和政府公道办事表示感激。

（作 者单位 ：江 西省赣 州 市财

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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